
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國九學生集中式夜自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114學年度本校教務工作計畫及114年12月3日國九升學輔導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提供學生良好的自修環境，期以自學方式增進學習效果，以培養讀書專注力與自我學習管理能力。 

（二）實施集中自習，透過團體動力與凝聚，以提升讀書風氣及實踐環境節能與減碳。 

三、實施期間：115年2月23日(一)至115年5月14日(四)，每日18：30～21：00。 

四、實施地點：圖書館自學室1。(實施集中自習與點名，採劃位入座方式。不開放「班級教室」自習)。 

五、實施對象：本校國九學生。 

六、實施原則： 

（一）學生自由報名，不強迫參加、不收費、不上課、不考試。 

（二）每晚安排1位行政人員輪值督導及維護安全。 

（三）無讀書意願及無法安靜看書者，請勿提出申請。 

七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採劃位入座方式。 

（二）勿攜帶飲料(白開水除外)及食物進入。 

（三）自習時間禁止討論，以免干擾他人溫書(如需討論，請利用夜自習之下課時間或至圖書館1樓大廳討論)。 

（四）個人書籍等用品，當日自習結束時須全部帶走(因白天尚有其它班級上課使用此教室)，不可遺留任何物品或垃圾。 

（五）申請者需繳交【留校夜自習申請表】予教務處教務組。 

（六）每週可留校夜自習之日數至少須達2天。 

（七）考量自習場地大小及適當密度安排座位。(如報名踴躍自學室1無法容納，將另規劃自學室2) 

八、作息時間（依學校鐘聲作息）： 

18：30～19：30 第一節自習 

19：30～19：40 下課時間 

19：40～21：00 第二節自習（21:00輪值師長開啟1樓大門，自習學生可以開始離校） 

21：00～21：30 彈性時間（最晚21:30關閉圖書館） 

九、留校夜自習學生規範： 

  (一)依規定之座位表入座,固定座位,不得擅自更換座位,不遲到早退,不無故缺席。 

  (二)夜自習請假規範: 

      1.事假:家長於聯絡本上書寫請假事由,隔天由學生帶聯絡本至教務組完成夜自習請假手續。(每日下午打掃前完成) 

      2.當日已請假無到校者:請由家長致電教務處教務組(113或118)進行夜自習請假。 

      3.臨時請假:由學生親自到教務組告知,並以電話與家長聯繫,方可完成請假手續。 

  (三)自習時請保持安靜,嚴禁趴睡、聊天、討論、任意走動、干擾他人或使用電子產品、中途上廁所、向他人借用課本或 

      文具、閱讀與考試科目無關之書籍、處理班級事務、戴耳機、聽音樂。 

  (四)服裝儀容均須合乎校規,不得穿著便服(或僅著內衣)或拖鞋。關閉行動電話並置於手機收納櫃內。 

  (五)除飲水外,自習時不得攜帶任何食物、飲料入內。 

  (六)下課時間請勿喧鬧,避免干擾他人。 

  (七)於離開前將個人座位區清理乾淨(含抽屜),不可遺留任何物品或垃圾。 

  (八)結束自習後須立刻回家,不得在外遊蕩。非家長接送的學生,必須結伴同行,避免落單,造成危險。 

  (九)需服從督導師長之管理。 

  (十)若違反自習相關規定(含無故缺席)或其他不良行為,被登記次數達2次(含)的同學將立刻取消自習資格,至學期結束。 

  (十一)如有同學中途身體不適或其它原因須臨時提前回家,務請向輪值師長報備,並打電話聯絡家長,得到家長允許後,始能 

    返家。輪值師長將記錄同學離校時間及原因。 

十、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  由  此  線  撕 下 繳 回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 

臺北市立大同高中114學年度第2學期國九學生【留校集中式夜自習】申請表暨家長同意書 

我已了解圖書館留校夜自習之規定，並徵得家長同意，願意衷心遵守之，並以堅定意志力及戰鬥力爭取會考最佳成績表現。 

學生每週固定「可」留校夜自習天數(至少須滿2天)，勾選如下：□週一 □週二 □週三 □週四 □週五 

學生姓名：九年      班     號 姓名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緊急聯絡電話：(公) ＿＿＿＿＿＿＿ (宅) ＿＿＿＿＿＿＿ (手機)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報名序號： 

(本欄由教務處教務組填寫) 

※意者請將同意書於115年1月2日(五)12時前交至教務處教務組。 

※115年2月23日(一)前將於網頁公告座位表。 


